嘉義市政府工務處養護工程科108年廉政防貪指引討論案例
	項次
	標題
	說            明

	1
	類型01
	工程瀝青混凝土鑽心試體掉包案

	2
	案情概述
	甲為○○工程處工務員承辦○○道路挖掘路面修復工程，明知依規定粒料篩分析試驗及瀝青含量等試驗須會同承商共同辦理取驗及送驗，竟基於違背職務收受賄賂之犯意，收受承商賄款且未依規定會同將鑽心試體送驗，逕由廠商移換不詳試體送試驗室檢驗。甲明知前開試驗之瀝青混合料洗油後粒料篩分析及瀝青含量報告登載內容不實，仍於嗣後審查據以為工程之結算計價，致廠商得以獲得試驗項目檢驗合格，並順利取得工程款，足生損害於工程處管理工程檢驗之正確性。

	3
	風險評估
	1、 試體抽換掉包：
瀝青混凝土厚度檢驗（二、三級品管）係由工務段監造人員會同廠商現場取樣並送驗，如工務段監造人員未親自到場取樣，或取樣後未親自運送，可能發生取樣不實、試體被調包或勾結實驗室調整儀器抗壓速率、烘乾試體抗壓或修改報告數據等。
2、 預設取樣區段：
部分廠商有引導抽驗小組人員選定品質最佳之地點進行鑽心情形，並要求鑽心工作人員於該點取樣，圖使工程順利過關。
3、 取樣過程瑕疵：
試體經抽驗人員會同取樣後未會同送驗，或試體未經註記簽名致中途遭更換。
4、 監造或驗收不實：
常見態樣有「瀝青混合料洗油後粒料篩分析及瀝青含量與契約不符」、「厚度鋪設與契約無法一致尚能順利結算計價」、「底層級配未依約鋪設」等。
5、 承辦人業務移交時隱匿工程缺失事項：
原承辦人於業務移交時，隱匿工程缺失，未告知接續業務的承辦人及工程主驗人員，導致最後完成驗收並給付工程款。
6、 法律認知不足：
相較實務工程執行層面而言，工程人員就法律認知則較薄弱。

	4
	預防措施
	
1、 取樣點以隨機抽樣選定：
依隨機亂數方式於設計圖面上抽定抽驗樁號，並至現場會同選定抽驗位置，以提升取樣公正性。
2、 全程會同取樣送驗或請實驗室派員至現場送驗：
工程之監造、查驗人員應於現場取樣後立即於試體簽名，並會同送至實驗室；或事先聯繫實驗室直接派員至現場取樣。
3、 執行「瀝青混凝土鋪設工程查驗表」：
由現場監造、查驗人員依據查驗表逐項填載檢查數據(或結果)並簽名，強化工程施作品質管控機制。
4、 落實業務交接
同仁職務異動時，對於當前的工作進展程度(包括未完成事項、待辦事項的交接)需及時做好工作銜接，避免脫節，延誤，應此須確實要求離/調職同仁依公務人員交代條例及公務人員交代條例嘉義市施行細則辦理交接。
5、 強化法治素養：
就工程承辦人員定期舉辦法規認知宣導。

	5
	參考法令
	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違背職務收賄罪。

	6
	備註
	本案為他縣市案例



	項次
	標題
	說            明

	1
	類型02
	公務員收受廠商賄賂並於招標文件中限定該廠商之專利產品以妨礙公平競爭案

	2
	案情概述
	○○道路養護工程投標廠商甲勾結議員乙要求○○機關養工處於辦理道路瀝青改善工程採購時，將投標文件改為廠商投標時須檢附「再生瀝青許可證」，藉以限定廠商資格，再以搓圓仔湯方式圍標，得標後偷工減料以獲取不當利益，並以招待旅遊、性招待、飲宴等方式，勾結機關人員，使其在完工驗收時放水。

	3
	風險評估
	1、 採購規格綁標：
聽從相關廠商之建議將特殊產品規格列入採購規格，有獨厚特定廠商，致生綁標等不當限制競爭之情事，影響辦理採購的公平性。
2、 履約管理不實：
機關履約管理承辦人應確實依契約規定監督、管理廠商履約之情形，遇有異常情事，立即要求廠商改善並依契約規定妥處，以維護採購品質。
3、 接受招待飲宴：
公職人員應恪守本分、依法行政、誠實廉潔，對於與其職務有關連廠商之餽贈、邀宴應酬等，應予拒絕或退還；如接受廠商之不正利益，則無法依法公正執行職務，將有損機關利益。

	4
	預防措施
	1、 機關規劃採購策略、廠商資格條件、產品規格、技術規範等採購相關事宜時，過程應透明、公開、廣納意見，並宜廣徵商源，如非必要，不宜採購商源有限之標的；另於審標時亦應謹慎，留意任何蛛絲馬跡，如有借牌投標、圍標等疑慮時，更應審慎求證、依法妥處。
2、 材料審查：
工程設計時，除有特殊需要，應採用國內通用之物品，以避免造成壟斷。對於投標廠商質疑採購有設定特殊規格等情形時，應詳加檢討查證，甚至邀請外聘專家學者協助審查材料，瞭解有無指定特定廠牌情事。
3、 落實管理及員工工作考核：
單位主管應落實管理及員工工作考核，倘發現員工有工作或差勤異常等違常情形，應事先採取合適的防範措施，預為防弊。
4、 定期辦理內部稽核作業：
在重要管控點或項目進行稽核及確實執行抽檢措施，以發掘缺失，避免產生弊端。
5、 強化法治素養：
對於採購人員加強宣導「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採購人員倫理準則」、「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等相關廉政法令，及「刑法」、「貪污治罪條例」等刑事責任法規，以養成其守法、廉潔自持之行事準則。

	5
	參考法令
	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違背職務收受不正利益罪。
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3項、第5項妨害投標罪、第92條廠商連帶處罰規定。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3點、第4點、第7點等廉政相關行為規範。 

	6
	備註
	本案為他縣市案例



	項次
	標題
	說            明

	1
	類型03
	估驗不實詐領財物案

	2
	案情概述
	甲、乙受機關指派分別擔任道路維修工程承辦人及本案工程第一次估驗之估驗人員，該工程由廠商丙承作。丙為增加本工程之利益，於工程施作時未依合約規定先銑刨舊有瀝青混凝土再重鋪5公分厚度之瀝青混凝土，而以此方式偷工減料，並於施工數量計算表等相關文書，登載不實之數據，藉此表明已依約鋪設瀝青混凝土。
丙為免甲、乙將前開偷工減料情事向上舉報，分別於工程施作、估驗時，交付現金予甲、乙，並以招待吃飯、按摩等方式交付不正利益。甲、乙為配合丙順利取得工程款，於辦理估驗程序時，違背相關規定，均未現場抽驗鑽心取樣試體之厚度，而任由廠商填載後，製作不實估驗紀錄，嗣連同丙所提供之前述登載不實施工數量計算表、工程估驗單、估驗鑽心照片等業務文書，一同向機關請領估驗款，使該機關誤認前開工程估驗數量與施作數量相符，施作品質亦符合契約規定，而據以核發估驗款。 

	3
	風險評估
	1、 採購程序外之不當接觸：
採購業務承辦等人，私下接觸廠商，圖謀一己之私，接受廠商招待並收取廠商賄款，未能遵守「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之具體作為，致使逾越規範觸犯法律。
2、 未按公共工程估驗付款作業執行：
(1) 工程主辦機關業務單位辦理估驗程序時，承辦人未確認廠商於瀝青混凝土路面舖設厚度檢查表上填載的「實舖厚度」是否實在，也未在估驗時現場抽驗廠商鑽心取樣試體的厚度，以確認估驗數量是否與施作數量相符，即於瀝青混凝土路面舖設厚度檢查表上「主辦」、「製表」、「取樣」欄位用印表示確認，連同廠商呈送的虛偽估驗鑽心照片、工程估驗單等資料，向上陳報以請領估驗款，據以核發估驗款。
(2) 工程主辦機關業務單位未確實審查訂約廠商依契約約定按期提出估驗計價文件(估驗請款計價單、估驗詳細表(總表)、估驗詳細表(明細表)、數量計算書(表)、物價指數調整工程款明細)與相關施工進度報告表，致使廠商有機可乘。

	4
	預防措施
	1、 主辦工程單位確實要求承商於施工後應依付款相關規定，出具材料分析、試驗報告等書面資料及工程進度、施工中存證之彩色照片始得付款。辦理估驗計價作業時，應一併查核有無依規定檢附相關試驗紀錄，並查對其正確性。
2、 公務員應恪遵「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對於廠商以任何直接或間接方式輸送之不當利益或招待均應拒絕，且應避免與廠商有任何業務外金錢往來。
3、 承辦單位應確實掌握工程進度，對於承作能力不佳或頻遭檢舉之廠商應加強督導次數。
4、 政風機構會同業務單位依據工程材料設備(檢驗)管制總表抽驗承包商材料之頻率，維護材料品質。
5、 主辦機關指派不同承辦人員辦理驗收，並應派員與承包商、廠商共同送驗試體至試驗室，確認試體送驗之真實性。

	5
	參考法令
	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之違背職務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罪、第5條第1項第2款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罪、第11條第1項對公務員違背職務行為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罪。
刑法第213條公務員登載不實罪、第215條業務上文書登載不實罪、第216條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

	6
	備註
	本案為他縣市案例




	項次
	標題
	說            明

	1
	類型04
	涉嫌利用主辦工程標案機會收受賄賂、回扣及與廠商不當飲宴案。

	2
	案情概述
	案例1：
甲負責多案工程監工，明知廠商無辦理教育訓練、工項偷工減料，竟製作內容及數量不實之估驗計價明細表，以偽造照片及發票辦理驗收，事後再接受廠商賄絡，其主管乙知情審核同意外，並與甲多次接受招待喝花酒。甲亦利用經辦「小額採購」機會，及假借颱風災損名義，簽准限制性招標(緊急採購)，交特定廠商施作，從中收取回扣。另甲於辦理中元普渡時機，利用職務上機會向多家廠商以贊助中元普渡名義索取費用，私下占為己有，其主管乙亦指示作為聚餐基金，予以朋分使用。

案例2：
乙為○○區公所工務課臨時約僱人員，負責「○○區徵求民間參與節能路燈換裝暨維護案」（下稱節能路燈換裝暨維護案）路燈新設維護現地會勘、會勘及督導、查核施工廠商節能路燈之施作、換裝及維護等業務，渠知悉所辦理之節能路燈換裝暨維護案之評核成績高低，將影響A公司請領工程款之金額多寡，而向A公司索求賄賂。

	3
	風險評估
	1、 工程案件監造不實：
自辦監造人員應代表機關，監督廠商施工，確實執行合約，使工程如期、如質完成，不應利用職務機會，濫用權力，魚目混珠，放水圖利廠商。
2、 小額採購管理不當：
小額採購按規定得不經公告程序，逕洽廠商議價及施作，惟不得巧立名目，浮編預算，指定並圖利特定廠商。
3、 濫用緊急採購原意：
政府採購法緊急採購限制性招標要件有二，一為「須為遇有不可預見之緊急事故，致無法以公開或選擇性招標程序適時辦理者」，一為「須確有必要」，不得藉此規避公開招標程序。
4、 違反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要求公務員，不得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之相關人員為不當接觸，以及涉足不妥當場所，逾越應遵守分際。

	4
	預防措施
	1、 主管加強監督審核，適時發掘問題，導正缺失，發揮管制功能。
2、 加強小額採購預算審核，落實單價分析，量化分解細項，避免預算浮編，必要時逕洽多家廠商進行比價。
3、 屬重複、經常性之維護工程，則以公開招標採「開口契約」方式辦理，避免小額採購均洽特定廠商。
4、 建立工程採購案例資料庫，讓新進同仁參考查閱舊案，藉由案例共享，提升採購及履約管理能力。
5、 落實平時考核，遇有不適任者，立即簽報調整職務，並注意屬員有無差勤不正常或與廠商過從甚密等異常情形。

	5
	參考法令
	[bookmark: _GoBack]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3款經辦公用工程收取回扣罪、第4條第1項第5款違背職務行為收受賄絡或不正利益罪、第5條第1項第2款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第5條第1項第3款利用職務上行為收受賄絡或不正利益罪。
刑法第213條登載不實罪、第215條偽造文書罪、第216條行使登載不實公文書、業務登載不實罪。

	6
	備註
	本案為他縣市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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